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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 

本專題研究在於探討關於保全業的工作問題、

長時間的工作環境及人員的教育態度致使他們對於

自己工作會帶有甚麼態度去工作，而我們就透過實

習當中的體驗觀察方法去尋找出問題可行的解決方

案  

本研究獲得以下的結果，目前物業的缺工率是

還好的但是在目前的勞動法當中的變形工時還是需

要來去改進的、能夠把這項變形工時修正好的話就

能夠改變這個行業、同時如果能夠解決掉物業內部

當中的壓低競價風氣的話就是一件對於這個行業非

常好的事情。  

英文摘要  

T h i s  s p e c i a l  r e s e a r c h  i s  t o  e x p l o r e  t h e  

w o r k  p r o b l e m s  i n  t h e  s e c u r i t y  i n d u s t r y ,  t h e  

l o n g  w o r k i n g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a n d  t h e  

e d u c a t i o n a l  a t t i t u d e  o f  p e r s o n n e l ,  w h i c h  

w i l l  l e a d  t o  t h e i r  a t t i t u d e s  t o w a r d s  t h e i r  

w o r k .  W e  w i l l  u s e  t h e  e x p e r i e n c e  a n d  

o b s e r v a t i o n  m e t h o d  d u r i n g  t h e  i n t e r n s h i p  t o  

f i n d  o u t  t h e  p r o b l e m s .  P o s s i b l e  s o l u t i o n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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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緒論  

第一節   研究背景與動機  

物 業 是 從 保 全 業 當 中 分 割 出 來 的 一 部 分 、 因 為 物 業 所 提 供 的

內 容 當 中 有 包 含 到 關 於 保 全 業 的 內 容 所 以 目 前 在 台 灣 的 勞 基 法 當

中 是 與 保 全 業 共 同 使 用 同 一 條 法 規 ， 而 台 灣 在 日 治 時 期 當 中 就 已

經 開 始 有 了 物 業 產 業 了 、 而 現 今 台 灣 社 會 面 臨 到 了 少 子 化 、 大 量

產 業 開 始 面 臨 到 人 力 短 缺 的 狀 況 其 中 也 包 含 物 業 、 而 物 業 所 面 臨

到 的 問 題 除 了 前 面 所 提 到 的 人 力 短 缺 外 其 中 也 包 含 長 時 間 工 作 、

用 人 成 本 上 升 、 工 作 內 容 繁 多 等 ， 所 以 物 業 開 始 在 台 灣 變 成 了 沒

有 太 多 人 會 當 作 工 作 選 項 之 一 ， 而 本 研 究 就 是 如 何 找 出 如 何 在 現

有 的 人 力 當 中 最 適 合 的 派 遣 方 式 及 相 關 問 題 解 決 方 案 。  

第二節   研究目的  

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從 業 物 業 人 員 之 工 作 時

間 等 為 研 究 目 的 。  

第三節   研究流程  

尋 找 研 究 這 項 論 文 的 背 景 動 機 後 、 後 確 認 主 題 的 研 究 方 向 、

蒐 集 網 路 上 公 開 的 有 關 於 物 業 的 論 文 及 探 討 、 前 往 實 習 地 點 詢 問

基 層 員 工 認 為 的 看 法 、 我 們 提 供 可 行 的 解 決 方 案 、 論 文 撰 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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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 文獻探討  

第一節   物業定義  

｢ 物 業 」 中 文 一 詞 是 從 香 港 產 生 從 英 文 ｢ P r o p e r t y 」 一 詞

翻 譯 而 來 來 源 不 可 考 ， 該 名 詞 廣 泛 流 通 於 香 港 、 新 加 坡 、 日 本 、

中 國 、 以 及 一 些 東 南 亞 華 人 區 域 ( 林 錫 勳 ， 2 0 0 2 )  

第二節   物業管理產業  

物 業 管 理 是 房 地 產 和 實 體 財 產 的 營 運 、 管 控 、 維 護 ， 其 中 物

業 是 指 不 同 型 態 的 土 地 或 建 築 等 不 動 產 。 土 地 的 型 態 包 含 設 定 使

用 型 態 之 待 開 發 土 地 與 開 發 中 土 地 ； 建 物 的 型 態 包 含 商 業 物 業 、

商 店 物 業 、 工 業 物 業 、 住 宅 物 業 、 休 閒 物 業 、 公 共 物 業 、 綜 合 物

業 等 。  

  管 理 指 物 業 管 理 業 者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類 項 ， 可 分 為 資 產 管 理 與

建 築 物 管 理 等 二 類 。 其 中 資 產 是 業 者 針 對 務 業 項 目 ， 提 供 創 造 提

高 務 業 使 用 效 益 與 價 值 之 服 務 ， 以 創 造 最 大 之 不 動 產 投 資 報 酬 。

( 餘 韻 筑 ， 2 0 2 2 )  

第三節   人力招募與分派的工時合理化  

將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系 統 分 成 五 大 系 統 ， 分 別 為 招 募 甄 選 、 訓 練

發 展 、 績 效 評 估 、 薪 資 福 利 、 與 勞 資 關 係 ， 以 招 募 甄 選 最 為 重 要 ，

在 員 工 的 留 任 上 面 以 合 理 的 工 時 影 響 最 大 。 合 理 的 工 時 最 少 要 符

合 國 家 法 律 的 規 範 ，  根 據 最 新 勞 工 基 準 法 如 下 、  

一 、 ( 第 四 章 第 3 0 條 ) 勞 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， 每 日 不 得 超 過 八 小 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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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週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小 時 。  

前 項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，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， 如 事 業 單 位 無 工 會 者 ， 經

勞 資 會 議 同 意 後 ， 得 將 其 二 週 內 二 日 之 正 常 工 作 時 數 ， 分 配 於 其

他 工 作 日 。 其 分 配 於 其 他 工 作 日 之 時 數 ， 每 日 不 得 超 過 二 小 時 。

但 每 週 工 作 總 時 數 不 得 超 過 四 十 八 小 時 。（ 依 照 7 9 條 違 反 處 新

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）  

二 、（ 第 四 章 第 3 2 條 ） 前 項 雇 主 延 長 勞 工 之 工 作 時 間 連 同 正 常

工 作 時 間 ， 一 日 不 得 超 過 十 二 小 時 ； 延 長 之 工 作 時 間 ， 一 個 月 不

得 超 過 四 十 六 小 時 ， 但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， 如 事 業 單 位 無 工 會 者 ，

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後 ， 延 長 之 工 作 時 間 ， 一 個 月 不 得 超 過 五 十 四 小

時 ， 每 三 個 月 不 得 超 過 一 百 三 十 八 小 時 。（ 依 照 7 9 條 違 反 處 新

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）  

三 、 ( 第 四 章 第 3 4 條 ) 勞 工 工 作 採 輪 班 制 者 ， 其 工 作 班 次 ， 每 週

更 換 一 次 。 但 經 勞 工 同 意 者 不 在 此 限 。  

依 前 項 更 換 班 次 時 ， 至 少 應 有 連 續 十 一 小 時 之 休 息 時 間 。 但 因 工

作 特 性 或 特 殊 原 因 ， 經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商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

公 告 者 ， 得 變 更 休 息 時 間 不 少 於 連 續 八 小 時 。（ 依 照 ７ ９ 條 違 反

處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）  

四 、 ( 第 四 章 第 3 6 條 )  勞 工 每 七 日 中 應 有 二 日 之 休 息 ， 其 中 一

日 為 例 假 ， 一 日 為 休 息 日 。 雇 主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不 受 前 項 規 定

之 限 制 ：  

四 之 一 、 依 第 三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變 更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者 ， 勞 工 每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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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中 至 少 應 有 一 日 之 例 假 ， 每 二 週 內 之 例 假 及 休 息 日 至 少 應 有 四

日 。  

四 之 二 、 依 第 三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變 更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者 ， 勞 工 每 七

日 中 至 少 應 有 一 日 之 例 假 ， 每 八 週 內 之 例 假 及 休 息 日 至 少 應 有 十

六 日 。  

四 之 三 、 依 第 三 十 條 之 一 規 定 變 更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者 ， 勞 工 每 二 週

內 至 少 應 有 二 日 之 例 假 ， 每 四 週 內 之 例 假 及 休 息 日 至 少 應 有 八 日 。

（ 依 照 ７ ９ 條 違 反 處 處 新 臺 幣 二 萬 元 以 上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）  

五 、 ( 第 3 7 條 ) 內 政 部 所 定 應 放 假 之 紀 念 日 、 節 日 、 勞 動 節 及 其

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應 放 假 日 ， 均 應 休 假 。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五 年

十 二 月 六 日 修 正 之 前 項 規 定 ， 自 一 百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。  

六 、 ( 第 4 9 條 )  雇 主 不 得 使 女 工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

內 工 作 。 但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， 如 事 業 單 位 無 工 會 者 ， 經 勞 資 會 議

同 意 後 ， 且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：  

一 、 提 供 必 要 之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。  

二 、 無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可 資 運 用 時 ， 提 供 交 通 工 具 或 安 排 女 工 宿 舍 。  

前 項 第 一 款 所 稱 必 要 之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， 其 標 準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

之 。 但 雇 主 與 勞 工 約 定 之 安 全 衛 生 設 施 優 於 本 法 者 ， 從 其 約 定 。  

女 工 因 健 康 或 其 他 正 當 理 由 ， 不 能 於 午 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

內 工 作 者 ， 雇 主 不 得 強 制 其 工 作 。  



5 
 

第 一 項 規 定 ， 於 因 天 災 、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， 雇 主 必 須 使 女 工 於 午

後 十 時 至 翌 晨 六 時 之 時 間 內 工 作 時 ， 不 適 用 之 。  

第 一 項 但 書 及 前 項 規 定 ， 於 妊 娠 或 哺 乳 期 間 之 女 工 ， 不 適 用 之 。  

五 、（ 第 十 二 章 8 4 條 之 一 ）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告 之 下 列 工

作 者 ， 得 由 勞 雇 雙 方 另 行 約 定 ， 工 作 時 間 、 例 假 、 休 假 、 女 性 夜

間 工 作 ， 並 報 請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備 ， 不 受 第 三 十 條 、 第 三 十 二 條 、

第 三 十 六 條 、 第 三 十 七 條 、 第 四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。  

一 、 監 督 、 管 理 人 員 或 責 任 制 專 業 人 員 。  

二 、 監 視 性 或 間 歇 性 之 工 作 。  

三 、 其 他 性 質 特 殊 之 工 作 。  

前 項 約 定 應 以 書 面 為 之 ， 並 應 參 考 本 法 所 定 之 基 準 且 不 得 損 及 勞

工 之 健 康 及 福 祉 。  

而 目 前 物 業 因 行 業 特 殊 性 被 第 十 二 章 ８ ４ 條 之 一 劃 分 出 獨 立 一 個

叫 做 「 保 全 業 之 保 全 人 員 時 間 審 核 參 考 指 引 」 自 己 的 第 三 十 條 、

第 三 十 二 條 、 第 三 十 六 條 、 第 三 十 七 條 、 第 四 十 九 條 。  

（ 第 四 章 第 3 2 條 ）  

（ 一 ） 每 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 過  1 0  小 時 ； 連 同 延 長 工 作 時

間 ， 1 不 得 超 過  1 2  小 時 。 2 出 勤 日 之 間 隔 至 少 應 有  1 1  小 時 。  

（ 二 ） 保 全 業 之 一 般 保 全 人 員 每 月 正 常 工 時 上 限 為  2 4 0  小 時 ，

每 月 延 長 工 時 上 限 為  4 8  小 時 ， 每 月 總 工 時 上 限 為  2 8 8  小 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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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人 身 保 全 及 運 鈔 車 保 全 ， 每 4 週 內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不 得 超

過  1 6 8 小 時 。  

（ 四 ） 因 天 災 、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， 雇 主 有 使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

以 外 工 作 之 必 要 者 ， 得 將 工 作 時 間 延 長 之 。 但 應 於 延 長 開 始 後  

2 4  小 時 內 通 知 工 會 ； 無 工 會 組 織 者 ， 應 報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。

延 長 之 工 作 時 間 ， 雇 主 應 於 事 後 補 給 勞 工 以 適 當 之 休 息 。  

被 改 動 的 法 條 大 多 數 都 是 都 跟 工 時 有 關 所 以 我 們 接 下 來 會 研

究 如 何 最 佳 化 有 關 於 工 時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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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研究方法  

第一節   文獻探討法  

文 獻 分 析 法 （ D o c u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） 是 指 根 據 一 定 的 研 究

目 的 或 課 題 ， 透 過 蒐 集 有 關 市 場 資 訊 、 調 查 報 告 、 產 業 動 態 等 文

獻 資 料 ， 從 而 全 面 而 精 準 地 掌 握 所 要  研 究 問 題 的 一 種 方 法 。 蒐

集 內 容 儘 量 要 求 豐 富 及 廣 博 ， 再 將 四 處 收 集 來 的 資 料 ，  經 過 分

析 後 歸 納 統 整 ， 再 分 析 事 件 淵 源 、 原 因 、 背 景 、 影 響 及 其 意 義 等 。

文 獻 資  料 可 以 是 政 府 部 門 的 報 告 、 工 商 業 界 的 研 究 、 文 件 記 錄

資 料 庫 、 企 業 組 織 資 料 、 圖 書 館 中 的 書 籍 、 論 文 與 期 刊 、 報 章 新

聞 等 等 。 其 分 析 步 驟 有 四 ， 即 閱 覽 與 整 理 （ R e a d i n g  a n d  

O r g a n i z i n g ）、 描 述 ( D e s c r i p t i o n ）、 分 類 （ C l a s s f y i n g ）

及 詮 釋  （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）。  

第二節   蒐集文獻的內容  

保 全 人 員 之 工 作 本 質 屬 於 監 視 。 保 全 服 務 是 二 十 四 小 時 ， 保

全 人 員 以 輪 班 方 式 執 勤 ， 若 有 緊 急 狀 況 出 現 ， 皆 須 出 勤 處 理 ， 很

多 保 全 人 員 之 後 發 現 與 此 業 與 自 身 職 志 不 符 ， 或 身 心 適 應 不 良 ，

再 加 上 惡 性 競 爭 下 各 家 保 全 公 司 制 度 面 不 易 健 全 的 問 題 ， 導 致 離

職 率 偏 高 。 一 方 面 保 全 業 雖 然 肩 負 著 客 戶 人 身 與 財 產 的 安 全 ， 對

於 人 力 素 質 的 要 求 應 要 高 於 其 他 行 業 ， 但 在 低 價 競 爭 環 境 中 為 了

減 少 成 本 ， 除 了 難 以 吸 引 高 素 質 人 力 外 ， 也 難 留 住 現 有 人 力 資 源 ，

另 一 方 面 雇 用 門 檻 低 ， 保 全 業 也 是 一 種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與 中 高 齡 失

業 者 的 選 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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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研究結果與討論  

 

第一節   文獻蒐集結果  

物 業 管 理 產 業 有 其 必 要 存 在 性 ， 對 於 生 活 品 質 上 的 人 身

安 全 、 環 境 維 護 等 都 需 要 有 專 責 服 務 人 員 來 負 責 ， 故 物 業 管

理 在 此 社 會 的 生 態 圈 中 ， 扮 演 著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， 且 未 來 需

求 會 日 益 增 加 而 不 減 少 ， 而 物 業 管 理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， 在 社 會

變 遷 及 人 們 生 活 品 質 要 求 中 早 期 的 勞 動 力 工 作 者 已 經 轉 變 成

了 專 業 職 能 工 作 者 ， 對 專 業 化 服 務 認 定 極 為 重 要 。  

目 前 物 業 管 理 的 工 時 問 題 如 下 ；  

在 目 前 的 法 規 物 業 一 個 月 通 常 會 上 到 2 8 8 小 時 但 在 以 月

薪 除 去 時 數 一 般 時 薪 卻 比 物 業 的 時 薪 還 要 高 、 且 在 目 前 保 全

業 常 有 缺 工 的 狀 態 所 以 很 多 惡 劣 公 司 會 違 反 勞 基 法 讓 一 名 員

工 超 時 加 班 沒 有 休 假 ( 林 桂 茂 ， 2 0 2 2 ) 。  

第二節   實際觀察  

在 暑 假 實 習 的 時 候 待 在 保 全 公 司 兩 個 月 發 現 我 們 的 排 班

是 做 二 休 二 的 工 作 我 們 的 駐 點 有 五 個 人 一 個 是 社 區 經 理 、 一

個 日 班 警 勤 、 一 個 夜 班 警 勤 、 兩 個 清 潔 人 員 ， 日 班 警 勤 與 夜

班 警 勤 的 工 作 時 長 都 是 1 2 個 小 時 ， 在 這 1 2 個 小 時 裡 每 天 的

工 作 項 目 都 是 接 收 包 裹 和 給 住 戶 包 裹 跟 幫 住 戶 排 除 困 難 還 有

巡 邏 維 護 社 區 的 安 全 還 有 要 跟 注 意 禮 節 ， 社 區 有 活 動 的 時 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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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幫 忙 注 意 人 員 的 控 管 以 及 波 放 在 每 個 星 期 五 都 會 固 定 撥 放

影 片 給 住 戶 提 供 觀 賞 我 們 上 班 的 時 間 是 早 上 7 : 0 0 到 晚 上

7 : 0 0 晚 上 7 : 0 0 過 後 會 由 夜 班 警 勤 接 手 但 在 這 之 中 要 核 對 包

裹 數 量 、 寄 放 物 品 ( 現 金 ) 、 和 寫 工 作 日 誌 讓 夜 班 警 勤 知 道 說

早 上 我 上 班 到 他 上 班 的 這 段 時 間 發 生 了 甚 麼 事 情 ， 在 另 一 個

單 位 的 同 學 他 那 邊 也 同 樣 是 5 個 人 但 是 做 的 事 情 一 模 一 樣 可

是 有 一 個 差 異 是 差 在 我 們 這 邊 的 單 位 有 活 動 但 是 這 個 在 另 外

一 個 單 位 的 這 個 同 學 是 沒 有 辦 活 動 的 我 們 在 這 1 2 小 時 的 班

裡 只 有 1 個 小 時 的 休 息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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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結論與建議  
 

第一節   結論  
雖 然 物 業 在 透 過 上 述 研 究 的 文 獻 當 中 發 現 目 前 的 物 業 內 部 開

始 有 一 股 開 始 壓 低 競 價 的 風 氣 產 生 、 並 且 在 目 前 社 會 當 中 認 為 物

業 還 是 一 種 勞 動 力 工 作 所 以 會 選 擇 物 業 為 工 作 的 還 是 偏 向 於 高 中

至 大 學 、 對 於 目 前 物 業 的 缺 工 率 反 而 是 還 好 但 是 在 目 前 的 勞 動 法

當 中 變 形 工 時 還 是 能 夠 改 進 的 、 如 果 能 夠 解 決 掉 物 業 內 部 當 中 的

壓 低 競 價 風 氣 的 話 就 是 一 件 對 於 這 個 行 業 非 常 好 的 事 情 。  

結 論 就 是 保 全 業 這 個 行 業 的 工 時 是 挺 長 的 ， 但 是 休 息 時 間 是

不 太 夠 的 ， 因 為 高 達 1 1 小 時 高 強 度 的 工 作 卻 只 有 給 我 們 一 個 小

時 的 休 息 時 間 這 顯 然 對 我 們 來 說 已 經 快 負 荷 不 了 了 。  

第二節   建議  
我 們 想 提 出 的 建 議 就 是 工 作 美 工 作 3 個 小 時 中 間 至 少 可 以

休 息 １ 個 小 時 ， 需 要 有 一 個 機 動 班 來 輪 替 我 們 正 常 上 班 人 員 休 息

時 間 ， 提 供 正 常 上 班 人 員 休 息 時 間 ， 再 來 就 是 排 班 的 情 況 就 是 能

穩 定 地 做 二 休 二 ， 而 不 是 有 時 候 做 三 修 一 不 然 就 是 做 四 休 二 的 狀

況 ， 因 為 這 樣 不 穩 定 的 排 班 制 度 導 致 大 家 會 不 知 道 自 己 今 天 要 上

幾 天 的 班 ， 再 來 針 對 工 時 的 問 題 我 想 說 的 是 1 2 個 小 時 的 工 作 時

間 有 點 時 間 太 長 這 樣 大 家 的 精 神 都 被 耗 掉 了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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